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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壹、權利變換折價抵付租稅性質分析

貳、都市更新實施者面對之相關營業稅及營所稅

參、權利變換地主獲配房地出售新舊制所得稅

肆、都市更新地主相關租稅減免

伍、都市更新相關拆遷補償費、差額現金補償、權利

金、差額價金、拆遷安置費〈租金補貼〉、違章

建築戶額外補償費徵免稅

陸、都更前土地所有權人移轉土地規劃



3

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權利變換及合建分屋定性

• 實施者申請建築執照擔任起造人興建房屋，係所有
權人提供土地，於都市更新事業完成後，依更新前
權利價值或提供資金比例分配更新後房地，與合建
分屋概念相同

• 營業人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以權利變換方式於實施
完成後，自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分
配取得更新後建築物及土地之應有部分，應以經主
管機關核定後權利價值為其銷售額，依法開立房屋
應稅互易發票)

• 財政部１０６０６０７台財稅字第１０６００５５
８７００號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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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互易營業稅

•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率提列營業稅=
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房屋之權利變換計
畫核定價值*5%

• =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房地核定價值*房
屋比例*5%

• 房屋比例依原財政部規範=房屋評定現值/(房屋
評定現值+土地公告現值)(營業稅法施行細則
§21)-新北市

• 或房屋比例依共同負擔比例=共同負擔費用/(共
同負擔費用+土地估價價值)—台北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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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互易營業稅

• 如地主應分配房屋之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價值為

3000萬，地主分得房屋營業稅為何？

• 房屋評定現值/(房屋評定現值+土地公告現值)=30%，

營業稅應為3000萬* 30%*5 %=45萬

• 或共同負擔比例=35%，

營業稅應為3000萬* 35%*5 %=52.5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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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互易營業稅應由誰負擔

• 依營業稅法之精神5 %是內含在售價，因此負擔

者為買受人(消費者)，營業人只是代收代付角色，

一般合建分屋案5 %營業稅應是建設公司開立發

票給地主，應由地主負擔5 %營業稅

• 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共同負擔費用項目已包括營

業稅，因此不能再向地主收取

• 實施者帳務處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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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制個人售屋所得計算各方式

取得方式 房屋售價 成本、費用 所得

受贈繼承 時價
受贈時房屋評定

標準價格
售價--成本-相關費用

買賣

時價 購進實價 核實課稅

時價 查無成本

台北市>房地總價
7,000萬元、新北市
售價>6,000萬元 房屋總價

X15%
其他縣市售>

4,000萬元

查無售價 查無成本
房屋評定現值X財政部頒訂的

所得額標準

個人出售土地-免稅-所得稅法§4，故須先拆房地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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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彙總-個人

項目 內容

課稅範圍
(含日出條款)

◎出售房屋、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
造執照之土地。
◎105年1月1日起交易下列房屋、土地者：
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

課稅稅基
房地收入－成本－費用－依土地稅法計算之土地
漲價總數額

課稅稅率 –
境內居住者

持有1年以內：45%、持有2年以內超過1年：
35%、持有10年以內超過2年：20%、持有超過
10年：1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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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者土地收益免徵營所稅-舊制規定

• 所得稅法§4：下列各種所得，免納所得稅：

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土地

•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§8-4：依本法第四條第一

項第十六款第一目規定，個人或營利事業出

售之財產，其交易所得免稅者，如有交易損

失，亦不得扣除。
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011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004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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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者土地收益應徵營所稅-新制規定
• 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（房屋、土地交易之課稅）

• 個人及營利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交易房屋、房屋及其
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（以下合稱房屋、土地），符合
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交易所得應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

十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：
• 一、交易之房屋、土地係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之次日以後取得，且持

有期間在二年以內。

• 二、交易之房屋、土地係於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。
• 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之五：營利事業當年度之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額，
減除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，計入營利事業所

得額課稅，餘額為負數者，以零計算；其交易所得額為負者，得自營利
事業所得額中減除，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。

• 前項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額，指收入減除相關成本、費用或損失後之餘

額。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，不得列為成本費用。
• (土地收入－成本(不含土地增值稅)－費用－依土地稅法計算之土地漲價
總額 )*2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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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釋個人105年1月1日以後交易因繼承取得
之房屋、土地課徵所得稅規定

• 一、納稅義務人105年1月1日以後交易因繼承取得之房屋、土地，符合下列情

形之一者，非屬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1項各款適用範圍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

項第7類規定計算房屋部分之財產交易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，於同法第71條

規定期限內辦理結算申報：

（一）交易之房屋、土地係納稅義務人於103年1月1日之次日至104年12

月31日間繼承取得，且納稅義務人及被繼承人持有期間合計在2年以內。

（二）交易之房屋、土地係被繼承人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，且納稅義務

人於105年1月1日以後繼承取得。

• 二、前點交易之房屋、土地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5第1項第1款規定之自住房屋、

土地者，納稅義務人得選擇依同法第14條之4規定計算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，

並依同法第14條之5規定於房屋、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30日

內申報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，繳納所得稅。
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004d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014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071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004e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014d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014e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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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釋個人105年1月1日以後交易因繼承取得
之房屋、土地課徵所得稅規定

• 三、納稅義務人未依前點規定期間內申報，但於房屋、土地交易日之次

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前依所得稅法第14條之4規定計算房屋、土

地交易所得，並自動補報及補繳稅款，稽徵機關應予受理，惟應認屬逾

期申報案件，依同法第108條之2第1項有關未依限申報規定處罰；該補

繳之稅款，得適用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，免依所得稅法第108條之

2第2項規定處罰及加徵滯納金。惟應依各年度1月1日郵政儲金1年期定

期儲金固定利率，按日加計利息，一併徵收。

• 四、納稅義務人已依第二點規定選擇按所得稅法第14條之4及第14條之5

規定計算及申報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，於房屋、土地交易日之次年綜合

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前，得向稽徵機關申請註銷申報，並依同法第14條

第1項第7類規定計算房屋部分之財產交易所得，併入綜合所得總額，於

同法第71條規定期限內辦理結算申報。

• (財政部１０４０８１９台財稅字第１０４０４６２０８７０號令)
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014d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108b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jj/z01/z01048a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108b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014d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014e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014.htm
http://www.accounts.com.tw/kbfind/kbtax/mof/aa/a01/a0107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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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年以後個人出售繼承取得房地適用新舊制
稅負分析
被繼承人取得

房地時間
繼承人繼承時間 繼承人出售時間 課稅方式

102.12.31前繼承取得 105.1.1以後
舊制-土地免所得稅，

房屋適用舊制

103.1.2-104.12.31繼承取得，且

納稅義務人及被繼承人持有期間合

計在2年以內(特別放寬規定)

105.1.1以後
舊制-土地免所得稅，

房屋適用舊制

103.1.2-104.12.31繼承取得，且

納稅義務人及被繼承人持有期間合

計在2年以上

105.1.1以後
舊制-土地免所得稅，

房屋適用舊制

104年12月31日以前

取得
105.1.1以後

105.1以後

(放寬規定)

舊制-土地免所得稅，

房屋適用舊制

105.1.1後 105.1.1以後 105.1以後
新制-被繼承人持有期

間合併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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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參與權利變換取得房地出售應否辦理
營業登記課稅

一、個人購屋或將持有之土地建屋（含拆除改建房屋及與營業人合建分屋）並銷售，
如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，自本令發布日起，應依法課徵營業稅：（一）設有固定
營業場所（除有形營業場所，亦包含設置網站或加入拍賣網站等）。（二）具備
營業牌號（不論是否已依法辦理稅籍登記）。（三）經查有僱用員工協助處理房
屋銷售事宜。（四）具有經常性或持續性銷售房屋行為。但房屋取得後逾6年始銷
售，或建屋前土地持有10年以上者，不在此限。

二、前點第4款所稱房屋取得後逾6年，指自房屋完成所有權登記日起至訂定房屋銷售
契約日止，連續持有超過6年。同款所稱建屋前土地持有10年以上，指自土地完
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算至房屋核准拆除日屆滿10年，或自土地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
算至建造執照核發日屆滿10年，擇一認定；因繼承取得者，自被繼承人取得所有
權並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算；配偶間贈與或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行使剩餘財
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而取得者，自配偶他方原取得所有權並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算。

三、個人將所持有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都市更新，嗣後銷售分得之房屋者，其
營業稅之課徵應依前二點規定辦理。

四、個人提供土地與營業人合建分成及合建分售，如僅出售土地，免辦理稅籍登記。

財政部１０６０６０７台財稅字第１０６０４５９１１９０號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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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地主獲配房地出售新舊制所得稅

舊制 新制

土地利益 房屋利益 土地利益 房屋利益

出售不需
設籍

免稅 財產交易所得

(房地收入－成本(不含土地增值稅)－費用
－依土地稅法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
額 )*20%或15%(持有10年以上)

出售需設
籍 免稅 個人營利所得

個人營利所得=(房地收入－成本(不含土地
增值稅)－相關費用－依土地稅法計算之土
地漲價總數額 ) 併入個人綜合所得課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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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稅捐減免比較
危老 權利變換 協議合建

地價稅免稅
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，
免徵地價稅

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，
免徵地價稅；其仍可繼續
使用者，減半徵收

同權利變換

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
更新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
半徵收二年。

更新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
半徵收二年。

同權利變換

延長其房屋稅減半徵收期間
於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年期
間內未移轉，延長至喪失
所有權止，但以十年為限。

於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年期
間內未移轉，延長至喪失
所有權止，但以十年為限。

同權利變換

地主更新後第一次移轉時，
減徵40％土地增值稅

不適用 適用 無

地主更新後第一次移轉時，
減徵契稅40％

不適用 適用 無

以土地及建築物抵付權利變
換負擔者之土地，免徵土地
增值稅及契稅

不適用 適用 無

原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間減徵
土地增值稅及契稅40％

不適用 更優惠

原所有權人
與實施者間
辦理產權移

轉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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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地主相關租稅減免獎助措施

土地增值稅

權利變換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、自分
配結果確定之日起，視為原有-免徵(土地公告現值平白提
高-自主更新有利)

權利變換建土地第一次移轉減徵40%

權利變換現金補償者免徵或減徵40%

土地信託移轉免徵

原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間因協議合建辦理產權移轉時，經直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視地區發展趨勢及財政狀況同意
者，得減徵土地增值稅百分之四十。

契稅

權利變換或協議合建建物第一次移轉減徵40%契稅參與權
利變換關係人分配更新後建築物性質屬出資興建房屋之原
始起造人-免徵(67條)

原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間因協議合建辦理產權移轉時，經直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視地區發展趨勢及財政狀況同意
者，得減徵契稅百分之四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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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都市更新地主相關租稅減免獎助措施

地價稅-

管地不管人-

不管移轉次數

1.更新地區內無法使用土地-更新期間免徵

2.更新地區內仍可使用土地-更新期間減半徵收

3.更新後〈以更新期間截止日之次年或月起算-使用執照

核發日1月2日最好〉減半徵收二年

房屋稅-

管屋不管人

房屋稅更新後減半徵收二年

更新期間；建照開工日至使用執照核發日

重建區段範圍內更新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取得更新後

建築物，於前款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年期間內未移轉，且

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視地區發展趨勢及財政狀

況同意者，得延長其房屋稅減半徵收期間至喪失所有權

止，但以十年為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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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之分配；差額價
金之發給或繳納- §52

• 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

負擔後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

利價值比率，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。但其不願參與分

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，無

法分配者，得以現金補償之。

• 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，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

於應分配之面積者，應繳納差額價金；實際分配之土地

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，應發給差額價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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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差額價金之計算

• 都市更新條例52條2項實施者依實際分配之土

地及建築物面積評價基準日評定之更新後權利

價值〈權利變換書〉，計算差額價金

應分配 ＞ 實分配
領取差額價金-

補償金

應分配 ＜ 實分配 繳納差額價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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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原地主領取更新後權利金

•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12條：以權利變換方式

參與都市更新事業分配權利金者。

• 都更條例§3 權利變換：係指更新地區內之土地所有

權人、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他項權利人或實施者，

提供土地、建築物、他項權利或資金，參與或實施

都市更新事業，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，

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及提供資金比例，分配更新後

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利金。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If.aspx?PCODE=D0070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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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原地主領取更新後權利金

• 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利金
〈不屬於不願或不能參與者，如國有財產局是開始

願意參與都更，但最後希望領現不要房地者〉

• 不願或不能參與者係以更新前估價更新後價值給付
現金差額價金—在權利變換核定後即可給付現金並

將土地過戶實施者

• 非不願或不能參與者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估
價房地價值協議給付現金〈權利金〉-房地價值較高

〈在核定前後均可協調給付〉因此部份台北市國稅

局認為屬於原土地價值若舊制土地應可免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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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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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選配與增購
• 於權利變換發布實施日，已確定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
地及建築物，以及抵付實施者之土地及建築物。

• 嗣後土地所有權人因增購而變更權利變換計畫，應視為分
配結果確定後，該土地所有權人另向實施者購買土地及建
築物。

• 於核課土地增值稅及契稅時，稅捐單位也以權利變換發布
實施日，來區分土地所有權人視為原有之土地及建築物、
實施者抵付取得之土地及建築物，以及分屋差額之土地及
建築物或補償金，是購入或售出，分別依不同原因課以不
同稅率或減徵之土地增值稅及契稅。日後有再變更者，則
視變更之原因，再課以分別之稅賦。

• 甲地主應分配更新後價值11,246,967元，實際選屋價值
11,847,008元，應繳納差額價金600,031元，此款項係向
實施者購買房地應按該案房地比例開立應免稅發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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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各項補償費徵免稅

• 支付予相關權利人之補償款，須符合司法院釋字第

440號解釋所指之「因特別犧牲而取得相當補償」，

方非所得稅法上所稱之「所得」

• 都更條例§36：前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

改良物，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（屬損害

賠償，免稅），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，代為拆

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；對補償金額有

異議時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定之。

http://www.twaccountant.com/content/info/SearchOpen.aspx?docId=77785&type=MyLink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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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違章建築戶補償費
• 都市更新條例§41：權利變換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

補償金若屬於損害賠償，免列為權利人課稅所得

• 財政部１０１１０１５台財稅字第１０１００５９３０９０號

函：實施者對於拆除或遷移土地持有人自建之違章建築戶及占

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補償金徵免稅

• 實施者對於拆除或遷移土地持有人自建之違章建築戶及占有他

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屬「非77年8月1日以前興建者」之補償

金，係按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第7條規定暨

其施行細則第4條附表1所定合法建築物重建單價一定比例

（100％以下）計算，其性質屬損害補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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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違章建築戶補償費

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屬「77年8月1日以前興建

者」可依違章建築物樓地板面積比例計算分配權利價值

（即按新建房屋預估出售價格計算），並申請參與分配

或依分配權利價值領取補償金，其中與前開土地持有人

自建之違章建築按合法建築物重建單價計算之補償金相

當部分，屬損害補償性質；超過按合法建築物重建單價

計算之補償金部分，係該違章建築戶因法令規定之獎勵

措施而獲取之報酬，屬其他所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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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都更條例§36領得之補償金

• 1.殘餘價值：

• ＃依法估算之土地改良物價值或建築物殘
值補償，原則得以比照徵收補償免徵綜合
所得稅〈內政部93.4.12營署都字
0932905819號函〉

• ＃若補償金超出依法估算土地改良物價值
或建築物殘值數額，該超出部分，原則應
計入綜合所得課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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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-租金補貼
•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拆遷安置費〈租金補貼〉-列入

共同負擔

• 法令規定違章建築及未保存登記建物拆遷安置費不能

列入共同負擔之拆遷安置費，但若有通報其所得，帳

務應能列帳

• 其他所得須併入綜合所得課稅，可列舉再租租金憑證

作為扣除項目

• 由實施者於次年一月底開立扣繳憑單

• 給付拆遷安置費期間為更新期間，指事業計畫發布實

施後至產權登記，不得長於都更事業實際施工期間加

入八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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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都更前土地所有權人移轉土地規劃
• 都更前贈與子女：需考慮未來子女出售適用房地合一

新制土地成本低，贈與需先繳納土地增值稅(權利變

換有免徵及減徵優惠)

• 都更前先出售給子女：需考慮子女資金能力及贈與問

題，買賣需先繳納土地增值稅(權利變換有免徵及減

徵優惠)

• 繼續持有等都更完再處理：需考量土地所有權人年齡

及身體狀況，萬一在權利變換興建過程中死亡，其遺

產價值之計算係以權利變換估價價值計算

• 藉名登記是否趁都更前回復真實所有權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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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遺贈稅法修正內容

遺贈稅及贈與稅現行制度(106.05.12~)

稅別 稅率10% 稅率15% 稅率20%

遺產稅 5,000萬元以下
5,000萬元~

1億元
超過1億元

贈與稅 2,500萬元以下
2,500萬元~
5,000萬元

超過5,000萬元

遺產稅免稅額以及贈與稅免稅額維持原先1,200萬元及220萬元


